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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四届会议  第七十四年 

议程项目 41 

塞浦路斯问题  

  2019 年 11 月 14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 2019 年 11 月 14 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伊斯梅特·科

鲁克奥卢给你的信(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1 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费里敦·瑟纳尔勒奥卢(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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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1 月 14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对希族塞人代表在 2019 年 11 月 6 日联合国大会第七十

四届会议第四委员会议程项目52(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查)下

所作的发言予以回应，并提请你注意土族塞人方面对维和行动问题的看法。 

 首先，请允许我再次强调，塞浦路斯没有一个能够既代表土族塞人，又代表

希族塞人或代表整个岛屿的单一主管当局。因此，希族塞人以他们自封的所谓“塞

浦路斯共和国”代表头衔所作的发言在土族塞人看来不具有法律效力。 

 如你所知，根据卜拉希米报告，联合国在世界各地开展维和行动的一项指导

原则是要求征得争端当事各方的同意。该报告明确指出，“维持和平的基本原则

仍然是：要征得当地当事各方同意[、]要公正……。”因此，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

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只有在征得双方同意的基础上才能在塞浦路斯岛双方领土

内开展行动。否则，就如《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原则与指导方针》所述，联塞

部队“就有可能成为冲突方面”。事实上，这一征求同意原则也是秘书长开展平等

对待岛上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的斡旋任务的基础。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联塞部队

问题上这项原则长期被忽视，联合国一直不肯征得土族塞人方面的同意。 

 每个特派团，特别是几十年前设立的特派团，都要经过定期审查，确保其任

务和行动原则符合实地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这一点同样重要。否则，特派团在

有效履行职责时肯定会遇到各种严峻挑战。众所周知，土族塞人方面已多次向联

合国表示，在联塞部队被部署到该岛 55 年后，有必要根据该岛不断变化的情况，

不但对其职能和行动进行审查，还对其任务进行审查。 

 此外，设计每个维和行动时都必须确保其能够支持建设和平工作，并鼓励改

变现状。不难设想，现实情况并不总是如此，相反，联合国的存在被用来维持现

状。因此，不应让冲突各方认为，无论政治进程如何演变，维持和平部队都会理

所当然地继续存在下去。联合国通过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行动帮助一个地区实现

和平与稳定的努力不应为双方中的一方提供“舒适区”，从而确保问题的继续

存在。 

 维和部队与有关各方的交往也应该是公平、平等的，这是赢得信任、建立良

好工作关系的先决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相信，公正作为一项核心价值已深

深植根于其活动的核心。 

 作为土族塞人方面，我们认为，上述原则应成为包括联塞部队在内的每个维

和行动的核心内容。在此方面，我们期望尽早对联塞部队的行动以及任务进行彻

底审查，并适当考虑上述情况。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1 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代表 

伊斯梅特·科鲁克奥卢(签名) 

 


